
 

 

 
  

 

 

 

 

关于印发《湖南科技大学机动车停放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学校审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湖南科技大学 

                               2022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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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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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进入校园车辆的管理，保障学校道路畅

通，消除校园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校内停车服务收费行为，

根据《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湘发改价费规

〔2020〕801号)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在机动车出入校园的通道口设立车禁管理系

统，对进入校园的机动车实行分类收取停放服务费。 

第三条  学校提供校园机动车停放服务，不承担车辆及车内

物品保管义务。车辆停放后，驾驶人应锁好车门车窗，妥善保管

好随车物品。 

第二章  职  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校园机动收费服务管理工作小组，由学校

领导和党办校办、纪委办、财务处、审计处、国资处、保卫处、

网络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组织、协调、实施停

车车辆门禁授权及收费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工作归口保卫处管理。保卫

处负责机动车类型登记审核工作和停车场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财务处负责对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工作进行监督,

对保卫处的收费行为及统计报表进行监督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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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网络中心负责车禁管理系统的网络技术保障工作。 

第八条  校属各单位及有关部门负责第五章有关条款规定

的机动车分类登记信息的核实工作。 

第三章  机动车辆及停车场管理 

第九条  机动车驾驶人在校园内行驶应当遵守交通法规，服

从学校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校园内限速 30公里/小时。 

第十条  无牌、无证车辆和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批的改

装车辆、驾校教练车（与学校签订协议的除外）、空载出租车、

未经学校批准的快递车辆，禁止在校园行驶。 

第十一条  校园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由学校保卫处协助公安交

警部门处理。 

第十二条  校园内不设私人停车位，立德楼、立志楼、立言

楼、立功楼地下停车位只限学校公务车和教职工车辆停放，机动

车辆按停车位有序停放。 

第十三条  如遇学校重大活动，校园停车位实行统一管理，

驾驶人员应听从指挥，将车辆停放指定位置。 

第十四条  损坏机动车辆智能管理系统设备和停车场设施

的须照价赔偿。 

第四章  车辆分类及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车辆分类。进入校园的机动车分为以下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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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类机动车。包括： 

A1：学校公务车。 

A2：教职工及其配偶的私家车。 

A3：在校学生的私家车（车主需为学生本人）。 

A4：与学校签订服务合同的单位(含保安公司、物业公司、

基建维修、后勤服务等单位)在校内工作人员的私家车。 

A5：因学校基建、维修改造等项目建设工作需要，在一段时

间内需出入校园的施工车辆。 

（二）B类机动车：教职工父母、子女及配偶的私家车。 

（三）C类机动车：校内经营户机动车辆。 

（四）D类机动车：其他机动车。 

第十六条  对进入校园的 A类机动车，免收停放服务费。 

第十七条  对进入校园的 B类和 C类机动车，可以采用包年

方式收取停放服务费：B 类机动车每年 100 元，C 类机动车每年

1200元。 

第十八条  对进入校园的 D类机动车，按物价部门审批的标

准收取停放服务费： 

（一）D 类机动车入校园系统自动进行计时，1 小时内免收

停放服务费。 

（二）超过 1 小时的，2 小时内每车收费 5 元，后面按半小

时计费，白天时段（7：00---22：00）每半小时 1元，夜间时段

（22：00---7：00）每半小时 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费。 

（三）每车每 24 小时最高收费不超过 15 元，每超过 24 小

时按第二项标准重新计费，累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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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类机动车采用包年方式停放服务费为每年 2400元。 

第五章  登记管理 

第十九条  A1类机动车（学校公务车）的登记。有关单位通

过车辆管理系统线上提交车辆行驶证照片等相关信息，经单位负

责人通过车辆管理系统核实后推送保卫处，保卫处审核后登记。 

第二十条  A2类机动车（教职工及其配偶私家车）的登记。

教职工登记、新增及变更登记，通过车辆管理系统提交本人或配

偶的行驶证照片、结婚证等相关信息，经所在单位负责人核实后

推送保卫处，保卫处审核后登记。每个教职工家庭登记 A2类机动

车不得超过 2辆。 

第二十一条  A3 类机动车(车主信息为本人的学生私家车)

的登记。学生通过车辆管理系统提交学生证、驾驶证、行驶证照

片等相关信息，并根据学制选择有效起止时间，经所在学院负责

人核实后推送保卫处，保卫处审核后登记。登记的有效期限为登

记之日起至按学制学习期满时止。 

第二十二条  A4类机动车（服务单位工作人员私家车）的登

记。服务单位提供车主信息，提交车主驾驶证、行驶证电子照片

等相关信息，学校主管部门或单位通过车辆管理系统提交并根据

服务合同的终止日期选择有效起止时间，主管部门或单位负责人

核实后推送保卫处，保卫处审核后登记。登记的有效期限为登记

之日起至服务合同终止日期止。 

第二十三条  A5类机动车（施工车辆）的登记。施工单位提

交车辆信息及行驶证电子照片等相关信息，基建、后勤等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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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负责通过车辆管理系统提交并根据工期的终止日期选择有效起

止时间，主管部门负责人核实后推送保卫处，保卫处审核后登记。

登记的有效期限为登记之日起至工期终止日止。 

第二十四条  B类机动车（教职工父母、子女及配偶私家车）

的登记。教职工通过车辆管理系统提交车主驾驶证、行驶证电子

照片、户口本或亲属关系证明等相关信息，教职工所在单位负责

人核实后推送保卫处，保卫处审核确认后即可线上交费。登记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第二十五条  C类机动车：（校内经营户机动车辆）车主本人

提出书面申请，提交车主驾驶证、行驶证电子照片及相关佐证材

料，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后勤管理处、学生工作处负责通

过车辆管理系统核实后推送保卫处，保卫处审核确认后即可线上

交费。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第二十六条  申请登记的人员驾驶证与行驶证持证人不一

致的，须提交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 

第二十七条  教职工调离学校，在办理离校手续期间其登记

的本人及配偶车辆从无限期更改为有限期，自到保卫处办理离校

手续之日起两个月后生效。 

第二十八条  登记时设定了有效期限的车辆，如需续期应当

在有效期满前按照以上有关条款的规定办理续期登记。逾期未办

理续期登记的，系统将自动视为 D类车辆收取停放服务费。 

第六章  收费管理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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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放收取服务费前或收费标准变更前，应当按规定进行公示。 

第三十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收费实行“日清月结”制度。

每日的每个班次结束后，收费管理员应当依据车场系统“统一车

场系统管理平台”核对对账，经财务处收费管理员结算审核后，

签字确认；收费管理员应当编制当日收费统计表。根据和停车场

设备线上支付运营方约定核对周期内与线上支付运营方进行移动

支付功能及相关的资金清结算（不限于账务查询、对账、资金提

现到指定的银行账户；月底，财务处对当月的免费放行和收费情

况进行一次审查，编制当月收费统计表。年终，应当编制年度收

费统计表。 

第三十一条  因公来访车辆停放产生服务费的处置。接待单

位登录保卫处车辆管理系统线上申请，填写来访日期、车牌号，

单位负责人确认因公来访人员车辆。因公来访车辆离校时，保卫

处车辆管理系统管理中心制作免费停车二维码（数量和免费时间

可设置），因公来访车辆离开时只需用手机扫二维码即可领取停车

优惠券，该停车优惠券在车辆缴费时可自动抵扣停车费、快速通

行。 

第三十二条   未来得及上车牌的车辆进入校园时，收费员

发放临时通行卡。离开校园时，能够提供本人校园卡的，凭驾驶

员本人（本校师生员工）校园卡免费通行；其他车辆按 D类车辆

的标准收取停放服务费。 

第三十三条  进校执行任务的军、警车辆和消防车、救护车、

救灾抢险车、押钞车、邮递车、环卫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

殡葬车等特种车辆，免收停放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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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遇紧急救助、严重堵车等特殊情况，保卫处可

视情免费放行。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保卫处可采取限制外来车辆

进入校园等措施缓解校园交通压力。 

第七章  校园内车辆违规处理 

第三十五条  校园内车辆违规主要指： 

（一）车辆在校园内违规停放。 

（二）车辆在校园内超速行驶。 

（三）车辆在校园内争道抢行，乱鸣笛。 

（四）车辆在校园内不服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听劝阻。 

校内车辆一年内在校园发生违规情况，将按以下标准进行处

理： 

（一）校内车辆第 1次违规的，保卫处对车辆驾驶人进行告

知提醒。 

（二）校内车辆第 2次违规的，保卫处对车辆驾驶人进行告

知提醒，同时将车辆违规行为向所在单位通报。 

（三）校内车辆第 3次违规的，在本条第二款违规处理结果

基础上，将车辆信息录入校园车辆出入管理系统黑名单，解除车

辆校园通行授权一个月，并在校内进行通报。 

（四）校内车辆第 4次违规的，在本条第二款违规处理结果

基础上，解除本年度车辆校园通行授权。 

（五）保卫处每年对各单位车辆违规情况进行统计通报，并

作为年度单位考核和平安建设考核的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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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校外车辆在校园内第 1次违规的，保卫处对车

辆驾驶人进行告知、提醒。校外车辆在校园内第 2次违规的，将

车辆信息录入校园车辆出入管理系统黑名单，禁止该车进入校园。 

第八章  责  任 

第三十七条  申办机动车类型登记的人员，应当提供真实信

息和有效证件。凡提供虚假信息和证件办理登记的，经发现，已

经办理的登记予以注销，同时也不能再办理相应的登记。 

第三十八条  参与核实、审核、登记、收费工作的人员应当

认真负责，秉公履职，清正廉洁。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依规予以责任追究；构成违纪的，按照

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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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3月 29日印发 




